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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确立了公司股东抽逃出资损害公司权益的法律标准。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

审查公司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时，会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形式审查的要点在于案涉行为

的时间、主体、后果和违法性因素；实质审查的要点则在于案涉行为是否对公司股本和权益产生侵害。

司法实践中的常见抽逃出资表现形式，包括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虚构债权债务关

系转出出资、利用关联交易转出出资，以及由兜底条款规定的其他非典型形态的抽逃出资行为。对于抽

逃出资的抗辩事由，主要包括从公司账户转出资金属于向公司的合法借款、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

商业往来，以及抽逃出资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合法权益等法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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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2 of the thir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any Law establishes the legal standard that a 
company’s shareholders’ withdrawal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damage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people’s court will conduct formal review and substa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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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when examining whether the shareholders of a company have the behavior of withdrawing 
capital. The main points of formal review are the time, subject, consequence and illegal factors of 
the behavior involved in the case. The main point of the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is whether the 
conduct in question infringes on the company’s equity and interests. The common forms of with-
drawal of capital in judicial practice include making false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tements to dis-
tribute profits falsely, making fictitious creditor’s debt relationship to transfer capital, using re-
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to transfer capital, and other atypical forms of withdrawal of capital stip-
ulated by the backstop clause. The defense of capital withdrawal mainly includes the legal facts 
that the funds transferred from the company account are legitimate loans to the company, there 
are real business contacts between the shareholders and the company, and the withdrawal of cap-
ital withdrawal does not damage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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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新《公司法》”)正式通过，新《公司法》

第五十三条规定了抽逃出资中股东和董监高的民事责任，进一步加强了对抽逃出资这一违法行为的法律

上的规制。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观察司法审判中采用的认定标准，借助具体案件对比不同标准的适用效果，同时

对抽逃出资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就典型抽逃出资行为展开讨论。在研究分析大量抽逃出资相关的最高

法案例及其他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对法院观点进行总结分析，以期为实践中抽逃出资的审查要点、认定

情形、不认定情形以及相关的举证标准的明确提供有效参考。 

2. 司法实践中的抽逃出资问题 

禁止抽逃出资是公司资本维持的基石性规则，这一实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公司法理论与实务的热点

话题。抽逃出资的概念源于特定时期简单抽逃行为的形象化表述，其内涵和认定标准历来存在诸多争议，

面对复杂化、隐蔽化的新型违法分配行为难免显得捉襟见肘，对禁止抽逃出资规则进行改良仍然是未来

公司法上的重要议题。就抽逃出资的认定标准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称“《公司法解释三》”)第 12 条确立了损害公司权益标准，学理上亦有侵

蚀股本标准和引入偿债能力测试标准的观点。 
本文以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工具，以“抽逃出资”为关键词，检索时间截止 2024 年 5 月 20 日，共

检索到裁判文书 4216 篇。其中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审理作出裁判文书 38 篇。通过对案件

进行梳理，可见最高法的判决中仅少部分判决对“抽逃出资”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针对这一问题，最高法在东平中联美景水泥有限公司与聊城美景中原水泥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

中首次作出回应，最高法认为，抽逃出资行为是发生在公司设立之后，任何股东抽逃出资都必须经公司

履行相关手续，从形式上看公司作出的是“同意”的意思表示。法院给出了对于抽逃出资时间方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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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方面的审查要点 1。 
在李京频与陈月萍追加被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中，最高法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2 条

进行裁判说理，即股东从公司获得财产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应重点审查其行为是否对公司资本构

成了侵蚀这一因素。2这是最高法首次引入股本侵蚀标准。 

3. 司法实践中抽逃出资的审查要点 

(一) 抽逃出资的形式审查要点 
第一，行为发生的时间，是区分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的关键因素。抽逃出资行为，应当发生在股东

完成出资后，公司成立后的经营期间。在公司设立时或股东出资环节将资金转入公司账户后又抽回的行

为，应认定为虚假出资。在周喜清、孙佳钰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申请再审中，最高法指出，

所谓抽逃出资，是指在公司成立后，股东未经法定程序而将其已缴纳出资抽回的行为。3 
第二，抽逃出资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为公司董事及相关股东。我国公司大多由大股东实际控制，

或者其本身具有董事身份，又或者董事受其实际控制。 
第三，公司股本受到侵蚀。抽逃出资导致的是公司股本受到侵蚀，而非净利润或公积金减少，这一

要素将抽逃出资与其他公司分配行为区别开来。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钱塘新区支行、上海世

茂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鑫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皇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

最高法确定了股东抽逃出资的两个要件，一是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二是该行为造成了损害公司利益的结

果。4 
第四，公司和股东之间的资金转移或交易违反公司法规定。违法责任主体应当承担的公司法上的法

律后果，即抽逃出资股东应当依法返还出资。同时，公司、债权人以及其他股东，有权起诉抽逃出资的

股东以及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董事。 
(二) 抽逃出资的实质审查要点 
《公司法解释(三)》第 12 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此规定表明“损害公司权益”是认定抽逃出资不可少的要素之

一。通过分析最高法及其他法院案例可以发现，损害公司权益的核心标准为“股本被侵蚀”。在贾祥富

与旌德县新义莹石有限公司等股东出资纠纷案中，最高法认为，抽逃出资是……侵害公司合法权益的行

为。5 
将股本被侵蚀作为损害公司权益的判断标准，首先应当厘清归属于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四个部

分，即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净利润。根据公司支付股东资金来源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种情

况。 
第一种情况是所有者权益下仅有股本，没有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净利润。此时，公司无论借助何

种形式向股东输送利益都会构成抽逃出资。第二种情况是所有者权益下有股本、公积金、净利润，公积

金与利润之和小于公司转移给股东的金额，此时超出的部分来源于股本，构成抽逃出资。第三种情况是

公司对股东的支付金额没有超出公积金与利润之和，此时根据规定不同，可能构成抽逃出资、合法分配、

违法分配等不同情形。 
具体而言，构成抽逃出资的情形为资本公积来自股票溢价，此时属于股东出资的一部分，公司向股

 

 

1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 1795 号民事裁定书。 
2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 4680 号民事裁定书。 
3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 5389 号民事裁定书。 
4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终 297 号民事判决书。 
5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 39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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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无偿支付来自资本公积的，构成抽逃出资。资本公积来自尚未实现的收益如公允价值变动，在公司法

没有规定不得用于分配时，公司向股东无偿支付来自资本公积的，构成违法分配；公司没有经过利润分

配程序向股东无偿输送利益，违反了公司法关于利润分配的程序性规则，同样构成违法分配。而属于合

法分配的情形为盈余公积金和利润一般是股东从公司获得投资回报的主要来源，虽然以净利润或盈余公

积金对股东分配表现为公司财产无偿流向股东，但不构成抽逃出资[1]。 

4. 司法实践中抽逃出资的具体情形 

(一) 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主要是指公司通过修改资产负债表或利润表内列报的项

目。具体表现为增加资产、收入项目或资产、收入金额，减少负债、费用项目或负债、费用金额等方式

导致所有者权益或利润增加，进而导致股东分配到的利润增加。实质是控股股东有意伪造财务数据或者

违背会计准则要求修改公司财务报表利润，假借利润分配转移公司资产、抽逃出资。 
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诉石家庄路骏道桥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

为，作为路骏公司的中外合作者的裕峰公司和骏威公司却每年度进行高额分红，该行为构成股东对公司

的过度控制以及“制作虚假的财务报表”违法分配利润行为。6在福建省德化杨梅电力有限公司、福建省

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依照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

规定分取红利，其前提是公司的税后利润在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尚有剩余。7 
通过上面两个典型案例可知，在满足法定和章程的条件下，公司将通过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得的

净利润分配给股东是正常的。但虚增利润分配，超出了利润的范畴，如其实际上来源于公司资本，则构

成抽逃出资；如果是来源于公积金或其他账户，则不必然构成抽逃出资。如确认了股东存在虚构公司财

务报表虚增利润并分配的事实，那么股东抽逃出资的故意也就很明确了，股东也很难再以不存在故意证

明行为正当性来进行抗辩。所以此种抽逃出资手段比较好识别。 
至于伪造财务数据，主要是通过核实源头数据如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等，观察会计科目之间、报表

之间的关系存在的疑点，调阅不同渠道的同期财务报表进行对比来认定抽逃出资；对于违背会计准则要

求修改公司财务报表利润，则可以通过财务专业人员审计和专家意见来确认。 
(二) 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在抽逃出资的各种行为方式中，虚构债权债务最为常见。其主要包括虚构交易、虚构借款等形式。

比如事实上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和交易，但通过虚假的债务抵消合同、买卖合同等，公司将资产按照

“债务清偿”、“货款”等名义转出。实质是股东控制公司虚构法律关系，以此向公司主张债权，无需

付出对价获得公司资产。 
以北京华嘉企划有限公司等诉北京华嘉经纬管理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为例。最高法认

为，华嘉企划公司通过点金时公司转账 2660 万元至华嘉经纬公司作为出资。在取得验资报告后，华嘉经

纬公司当日即将此 2660 万元转至点金时公司。华嘉企划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华嘉经纬公司存

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也不足以证明华嘉企划公司返还或补缴了对华嘉经纬公司 2660 万元的出资，应当认

定华嘉企划公司构成抽逃出资。8可以认为，如果转出的财产使公司资本受到侵蚀，该行为构成抽逃出资。 
与第一种情形相似，如能确认股东虚构债权债务关系，股东就很难通过证明行为正当性来进行抗辩。

由于股东与公司不存在真实的基础原因关系，行为人通常无法提供证明交易发生的材料或单据，此种情

 

 

6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 1904 号民事裁定书。 
7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申 1207 号民事裁定书。 
8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执监 210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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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喜爱，可以认为股东存在虚构债权关系将出资转出的事实。 
(三) 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现行《公司法》中关于关联交易的内容比较简单，缺乏系统化的认定规则，实践适用性较弱，仅在

个别情况以及上市公司领域设置程序性规定与回避规则。股东与公司间的关联交易作为一种中性的商业

实践，与前两种抽逃出资形式存在本质差别，在确认关联交易的事实基础之上，需要进一步深入判断是

否属于利用关联交易抽逃出资。 
对此，应当重点关注并综合考察是否具有公平合理的交易价格、交易行为是否导致公司权益受损、

交易是否遵循商事原则、股东是否具有撤回出资的主观意图以及抽逃出资股东与第三方的关联程度。然

而利用关联交易抽逃出资日趋隐蔽和复杂，为逃避监管，关联交易方式方法与时俱进。如通过中间非关

联方间接发生交易；交易时为潜在关联方或是前关联方但仍可以对交易施加影响；通过各自的关联方收

购对方公司资产，将两笔关联交易转换成非关联方交易等。 
在新疆锦龙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中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最高法认为，

6000 万元经中网锦龙公司转入中网建设奎屯分公司，并非真正用于支付工程款，而是借用双方的承包工

程关系，以支付工程款名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 6000 万元从中网锦龙公司转出，最终偿还了中网公司

向北京天有公司的 6000 万出资借款，构成利用关联交易转款的方式抽逃出资。9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比较法研究探究利用关联交易抽逃出资领域的认定方法。 
英美国家司法实务中，考虑到关联交易的中性性质及其优势、尊重公司自由交易的权利和商业效率，

对关联交易行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绝对禁止发展到合理规制。同时对公司知情权与决策权

作出硬性要求以保证交易公平。法院一般不轻易介入对交易行为的实质性审查，对其认定十分审慎，法

院的专业性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商业实践和以及法院审判本身处于事后审核的局限地位。基于此，英美公

司法提出避风港规则，即 1967 年《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144 条，根据该

条款的规定，任何自我交易行为默认为无效，但有三个例外情形。前两项以程序透明保障交易公平，如

果控制人无法提供有效可靠的证据，则法院将合理推定控制人违背其受信义务，此时，控制人通过证明

第三项方可免责，否则该控制人关联交易被认定为权利滥用[2]。 
英美法中关于具体的关联交易抽逃出资行为认定规则的先进经验值得学习和引进。英美法的控制人

受信义务体现了权利义务相统一，与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禁止股东权利滥用原则范围相符[3]。英美法中

的避风港原则与民法中的自愿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下的禁反言规则更是由异曲同工之妙，可以借鉴，并

补充我国对关联交易抽逃出资认定规则的不足。 
(四) 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兜底条款用于补充成文法的滞后性和人立法的局限性，使司法对抽逃出资的认定保持灵活开放，赋

予了法官对抽逃出资认定问题上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司法机关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 12 条的兜底条款

判断行为应否符合抽逃出资的内涵时，应当考虑是否与前三种情形具有相当的后果。结合当前我国社会

信用的记录、查询、公示体系不健全、商业实践中抽逃出资行为普遍存在且难以认定，对认缴制下抽逃

出资无存在必要的错误观点等情况，适用该条款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以宣传抽逃出资的正确内涵为主

旨，引导投资者和债权人在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中重视公司治理与资本维持。 
《公司法解释三》第 12 条在 2014 年修正后删除了“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的行为”

属于抽逃出资的规定，是为适应当时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以及《公司法》的修订而实施，虽然

该情形不再作为一项明文规定的股东抽逃出资的典型行为，但并不意味着该种行为一律不再认定为抽逃

出资之性质，该行为已经被修正后《公司法解释三》第 12 条第 4 项“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

 

 

9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 8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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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吸收。 
现行《公司法》要求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但在先前无需验资时，实务中依然有大量公司出于经营需

要或证明公司资产或证明股东实缴出资。2019 年“马一诺、吴木森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案中，针对股东在银行开设验资账号后又转出的行为，法院在一审中认为该行为不再构成抽逃出资，但

在二审中被撤销，仍然认定为抽逃出资。10 
尽管各地法院在适用兜底条款时各有偏重，认定标准不一，但通过汇总部分案例可以总结出法院在

适用兜底条款时的主要考量要素：1. 未经法定程序；2. 转入转出间隔时间短：既指验资账户、也指基本

账户，间隔时间 0~30 天不等；3. 转出数额与注册资本数额几乎一致：一次或多次转出全部或部分；4. 流
向：资金流转方的关联关系或为自然人或为法人，形成资金闭环；5. 用途：垫资还款、股东抽回；6. 是
否基于正常的交易关系；7. 是否合理的对价支付；8. 是否损害公司利益：多数情况不提及，提及也不做

认定。 
司法实践中抽逃出资的非典型形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 非法提供抵押担保。公司为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股东与第三人存在关联关系，当第

三人不能偿还债务时，进而执行股东在公司中的出资，造成公司资产减少。司法实务中审查是否通过非

法担保抽逃出资的要点，一是应当审查相关的交易记录，如抵押担保协议、汇款单据等；二是审查当事

股东是否与第三人存在关联关系；三是审查公司的注册资金情况、经营收益情况等。 
2. 非法退股。根据公司资本维持原则，除股东依法转让给出资或者请求公司回购股权外，股东不能

擅自退出公司抽回股份否则将构成出逃出资。司法实务中审查是否通过非法退股抽逃出资的标准，一是

股东回购请求权的程序和条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是公司支付股权对价款后，是否依照规定登记减

资或转让股权；三是案件相关证据独立性是否充分，尤其是股东在公司中占支配地位，二者明显缺乏对

抗性。 
3. 以公司的资产作为股权转让的对价。《退股协议》中约定以公司的资产作为股权转让的对价，违

反了公司人格独立和公司资产维持原则，实际上属于抽逃公司资产的行为。 
4. 以公司资产进行个人消费。未经法定程序使用公司资产购买汽车并登记在股东个人名下，由个人

占有使用，也是一种抽逃出资的行为。11 

5. 司法实践中不构成抽逃出资的情形 

(一) 股东从公司账户转出资金属于向公司的借款 
具有真实债权债务关系的股东借款不构成抽逃出资。即股东在出资后，公司形成对股东的债权关系，

公司的财产总额并未减少，公司利益没有受到损害。在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法院认为，

根据原告工行对账单明细记录，系争 50 万元的转账用途记载为“借款”，与原告内部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的记账凭证记载内容吻合，且被告对该笔款项亦作出合理解释。难以认定系争支付行为符合虚构债权债

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或是其他抽逃出资行为。12 
需要注意，并非符合借款外在特征就一定不是抽逃。实践中，存在以借款为名而抽逃出资的行为，

一般是股东从公司转移资金后，公司财务将其处理为挂账长期不还，或者一段时间后做坏账处理，归根

结底是损害了公司权益[4]。 
(二) 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多次真实的商业往来 
大量的商业往来意味着股东与公司之间必然有频繁的账目上的变动，进账和出账甚至多到无法细分

 

 

10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3 民终 28503 号民事判决书。 
11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 11 民终 206 号民事判决书。 
12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3)沪 0114 民初 1293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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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款项用途的程度。若此时原告方将面临较大的举证压力，商业往来必然会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而举

证某一笔或几笔特定数量的金钱转账是基于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较为困难。 
在上海文朗实业有限公司与夏文基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在原告与艾利特公司、华

杨公司、冉杨公司、海鑫公司之间存在大量款项往来的情形下，原告主张其中几笔款项系夏文基“通过

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或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的行为而构成抽逃出资，依据明显不足。13在 2017 年“坂

田肉联厂与佘娟英、黄建平股东出资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原告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佘娟英实施抽逃

公司资金行为，也不能证明佘娟英与黄建平串通实施抽逃公司资金行为。14 
同时，大量的往来款项会混淆出入账的一一对应关系，从而使案件进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增加原告

的举证难度。在上海贝沙米拉服饰有限公司等与余晓航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案涉转出

资金，从转出的时间与金额上难于查明与注册资本金之间的关系，无法认定系抽逃出资行为。15 
从上述案例可见，尽管原告已经提供合理怀疑的证据，法院未认定股东的抽逃出资。主要原因在于

被告股东能够举证证明所转出的款项均为真实交易，且涉案的款项从时间上看，距离诉讼时间过久，且

公司每年都进行审计工作，而公司及其他股东从未就涉案争议的款项提出异议，被告股东能够充分举证

证明其为公司代为支付的款项已经超过其应当缴纳的注册资本。这也为公司股东的合规性操作提供了有

效的借鉴。 
(三) 抽逃出资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合法权益 
只有抽逃出资的形式要件，但不符合实质要件的，不应认定为抽逃出资。 
在兖矿贵州能化有限公司、安顺永峰煤焦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中，最高法认

为，仅为关联交易并不能必然认定属于抽逃出资，还需该关联交易损害公司权益。16 在宁夏青年创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刘忠等股东出资纠纷案中，最高法认为，判断案涉股东刘忠、黄红霞的行为是否构成

抽逃出资，需要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出发加以认定。形式要件包括上述规定的三种具体情形和

一种兜底情形，实质要件则是“损害公司权益”。具体到本案而言，青投公司提交的证据虽然证明了刘

忠、黄红霞有转账的行为，但青投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上述款项转出后损害青投公司权益。17 
公司权益是否受到损害，可以从公司财产是否减少、公司负债是否增加来看。从立法者的起草说明

来看，在具体认定抽逃出资行为时，法院应当注意把握该行为是对公司资本的侵蚀这一要素，并从行为

人的主观目的、过错程度以及行为对公司造成的影响等角度综合分析，不宜将股东从公司不当获得财产

的所有行为都笼统认定为抽逃出资[5]。 
一般来说，利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列举的方式抽逃资本，当然是损害公司利益和资本充实的，

除非股东在抽逃出资后以其他方式将等额的出资返还到公司账户。当实务中遇到更为复杂的情况，这一

规定便有了用武之地。一些行为的产生有着合理理由，但股东通过某种方式先于债权人取得公司资产，

此时就有抽逃出资的嫌疑。诸如公司为股东间的股权转让提供担保并最终承担了担保责任。这类交易的

目的并非增进公司利益，而是让转让股权的股东退出公司。而因为最高法对何为损害公司权益持不同见

解，法院在类似的事实前产生了不同的审理结果[6]。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情况各不相同，因此各案裁判规则有所区别，笔者通过案

例检索发现，部分裁判对于认定抽逃出资的情形持有审慎态度，即原告需要证明公司账面资金被转出的

线索，同时还需证明该款项划出与被告股东有关、被告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主观故意，被告才需要举证

 

 

13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2)沪 7101 民初 1577 号民事判决书。 
14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 0307 民初 2060 号民事判决书。 
15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 03 民终 107 号民事判决书。 
16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 55 号民事判决书。 
17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 248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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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款项划出的合理性。综合来看，原告主张被告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举证难度相对大。而作为

被告股东，如资金划转存在合理性，且能够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原告主张，则人民法院也可能认定其不存

在抽逃出资行为。 

6. 结语 

本文研究探讨了抽逃出资的审查要点和具体情形，揭示了抽逃出资行为的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要点，

以及其在公司治理和法律规范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分析抽逃出资的形式和实质审查要点，本文强调了时

间、主体、后果和违法性等因素对于抽逃出资行为的界定至关重要。形式审查中，时间、主体和后果等

要素被视为关键因素，而实质审查中，损害公司权益和股本侵蚀被确认为重要判断标准。在具体情形中，

本文探讨了通过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利用关联交易等方式进行抽逃出资的行为。

这些行为涉及虚构利润、虚构交易、虚构借款等形式，对公司股本和权益造成损害。此外，本文还讨论

了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以及不构成抽逃出资的情形，强调了对于抽逃出资的认定需要审

慎且全面的分析，确保公司权益得到保护。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抽逃出资行为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意图、行为

的后果以及对公司权益的影响。对于公司主体而言，应当更加注重公司治理和资本维持，确保股东行为

合法合规，维护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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